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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 

的民办本科学校的议案 

 

各位董事： 

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（简称“城市学院”、“学院”）是本公司

与西安交通大学（简称“西安交大”）共同举办的、经国家教育部 2004

年 5 月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，办学性质为民办教

育，本公司持有城市学院 70%出资，西安交大持有城市学院 30%出资。 

当前教育部、陕西省、陕西省教育厅都在积极推进独立学院的转

设工作。2020 年 5 月 15 日，教育部发布《教育部办公厅印发<关于

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教发厅〔2020〕2

号)，要求按照“能转尽转、能转快转，统筹兼顾、协调推进，分类

指导、因校施策”的工作思路，把独立学院转设作为高校设置工作的

重中之重，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完成转设。到 2020 年末，各独立学院

全部制定转设工作方案，同时推动一批独立学院实现转设。原则上，

中央部门所属高校、部省合建高校举办的独立学院要率先完成转设，

其他独立学院要尽早完成转设。探索各独立学院适合的转设路径，包

括转为民办、转为公办、终止办学。 

西安交大为教育部直属高校，2020 年 12 月末西安交大与西安市

人民政府签订《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转设协议书》，主要内容有：

西安交大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，将所持有的城市学院出资举办权移

交西安市人民政府，西安市人民政府同意接收城市学院出资举办权；

西安交大同意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

普通高等学校的意见。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实

施方案要求，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城市学院转设工作方案，在完善办学

条件、满足转设标准后，向教育部上报学院转设申请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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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学院的转设工作，是国家大政策，是大势所趋，各省独立学

院都已陆续开始转设，教育部和陕西省当前都在加大力度推进此项工

作，明确独立学院转设情况将与各独立学院的资源分配相挂钩。陕西

省原有 12 所独立学院，2020 年已教育部审核通过、完成转设的有 2

所（都是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学校），2021 年至今已上报转设

申请、正在公示审核的有 2所（都是申请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

学校）。对于是否申请转设、何时申请转设、是否完成转设、何时完

成转设的各个独立学院，政府会通过招生计划、专业设置、项目申报、

运行经费等多方面体现奖励和惩罚。因此，城市学院开展转设工作是

没有选择、是必须要进行的，越是尽早完成转设，越是有利于后续的

长期健康发展。 

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以及城市学院自身具体情况，根据教育部、陕

西省教育厅关于独立学院转设的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，经各方协商一

致，提出城市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学校，待完善办学条件、

满足转设标准后，再向教育部上报学院转设申请报告。 

请各位董事审议。 

 

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2021年 3 月 26 日 

 

 


